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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师大教〔2015〕8 号 

 

 

杭州师范大学关于选拔钱江学院优秀学生 
转入校本部学习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选拔独立学院优秀

二年级学生到校本部学习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浙教办高教〔2006〕

59 号）精神，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

有关规定，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现就关于选拔

钱江学院优秀学生转入校本部学习的具体办法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对象 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二年级在校学生（不含已转过学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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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过专业的学生）。 

二、选拔条件 

1.爱党、爱国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

德素养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。 

2.学习成绩优秀，前三个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在 3.30及以

上（不包含公共选修课成绩），且没有不及格课程。 

3.非英语专业文理科学生 CET-4（或 CET-6）须达到 425分

及以上，艺体类专业学生浙江省大学英语三级须达到 60分及以

上。 

4.非计算机专业文科学生浙江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

一级须达到 60分及以上；理工科学生浙江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

级考试二级须达到 60 分及以上。 

5.体育成绩突出的学生（包括体育类与非体育类），前三

个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在 2.50及以上，没有不及格课程，且具

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（或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，详见附

件 1），或体育竞赛成绩获得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前 8名（或

省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前 2 名）。 

三、人数与专业 

1.选拔人数控制在钱江学院当年在校二年级学生总数的 2%

以内，且每一专业选拔人数不超过钱江学院该专业在册学生数

的 2%，宁缺毋滥。 

2.选拔专业必须与校本部当年招生专业一致，被录取的学

生原则上进入校本部第二批次的非师范类专业学习，如无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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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非师范类专业的，则进入第一批次非师范类专业学习，具

体以文件公布专业为准(选拔专业见附件 2)。 

四、选拔程序 

1.学校公布选拔的专业、人数与条件。 

2.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。 

3.钱江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和选拔，拟转学学生名单在钱江

学院及各分院公示，公示期 7天。 

4.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组织本部相关学院专家审核，然

后将复审通过的拟转学学生名单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核通过后，

报省教育厅备案。 

5.校教务处接到省教育厅批复后，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并

印发转学文件。 

6.学生凭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录

取的学院报到，并到后勤服务集团等有关部门办理住宿等各项

转学手续。 

五、选拔方式 

以学生前三个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

下同）按专业进行排名，由高到低录取。若出现前三个学期的

平均学分绩点相同，则以第三学期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录取；

若第三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又相同，则优先考虑在院级（钱江学

院和托管学院）及其以上学科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或在见义勇

为、助人为乐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受到表彰者；若获奖、表彰级

别相当或均无上述获奖、表彰，则以第二学期平均学分绩点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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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到低录取。 

六、教学组织与管理 

1.被录取的学生将编入杭州师范大学同一专业三年级学

习，列入普通公费本科生管理。 

2.校本部认可被录取学生在前两年的成绩与学分，后两年

按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。如学生在前两年修读的学分数低

于转入专业的要求，则必须补修不足的学分；高于转入专业要

求的，多余学分可以冲抵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学分。 

3.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

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的，分别颁发杭州师范大学本科毕业

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 

七、收费标准 

录取学生执行杭州师范大学同级普通公费本科生的收费项

目和标准。 

八、其他 

本通知中的具体办法由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负责解释，

原杭师大〔2012〕26号文件自行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

2.2015 年钱江学院可选拔转入本部的专业及人数 

 

杭州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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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
 

田径项目男子成绩标准 

项    目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

100米 
手计 —— 11.50 秒 

电计 10.93 秒 11.74 秒 

200米 
手计 —— 23.60 秒 

电计 22.02 秒 23.84 秒 

400米 
手计 —— 53.00 秒 

电计 49.60 秒 53.14 秒 

800米  1分 54.50秒 2分 3.00 秒 

1500 米  3分 54.50秒 4分 15.00 秒 

5000 米  14分 40.00秒 16分 10.00 秒 

110 米栏 
手计 —— 16.00 秒 

电计 14.73 秒 16.24 秒 

400 米栏 
手计 —— 1分 0.00 秒 

电计 54.14 秒 1分 0.14 秒 

跳高  2.00 米 1.83 米 

跳远  7.30 米 6.50 米 

三级跳远  15.35 米 13.60 米 

铅球（7.26公斤）  16.20 米 12.50 米 

铁饼（2公斤）  49.60 米 38.00 米 

标枪（800克）  66.10 米 51.00 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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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径项目女子成绩标准 

项    目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

100米 
手计 —— 12.80 秒 

电计 12.33秒 13.04 秒 

200米 
手计 —— 27.00 秒 

电计 25.42秒 27.24 秒 

400米 
手计 —— 1分 3.00秒 

电计 57.30秒 1分 3.14秒 

800米  2 分 12.80秒 2分 26.00 秒 

1500米  4 分 31.00秒 5分 5.00秒 

5000米  17 分 10.00秒 20分 0.00秒 

100米栏 
手计 —— 15.50 秒 

电计 14.33秒 15.74 秒 

400米栏 
手计 —— 1分 7.00秒 

电计 1 分 1.00秒 1分 8.00秒 

跳高  1.75米 1.56 米 

跳远  5.85米 5.20 米 

三级跳远  12.50米 11.00 米 

铅球（4公斤）  15.30米 12.50 米 

铁饼（1公斤）  51.00米 39.00 米 

标枪（600克）  52.00米 38.00 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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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
  

2015 年钱江学院可选拔转入本部的专业及人数 
 

序号 学院 性质 专业名称 
培养

层次 
学制 钱江学院相应专业 

钱江学院

专业人数 

不超过 2%

的人数 

招生

人数 

1 

阿里巴巴商学院 

非师范 
电子商务 

本科 4 电子商务(贸易方向) 41 0.82 1 

2 非师范 本科 4 电子商务(技术方向) 27 0.54 1 

3 非师范 
市场营销 

（网络营销方向） 
本科 4 市场营销 69 1.38 1 

4 
医学院 

非师范 护理学 本科 4 护理学 174 3.48 3 

5 非师范 临床医学 本科 5 临床医学 102 2.04 2 

6 
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

非师范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4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32 0.64 1 

7 非师范 应用化学 本科 4 应用化学 35 0.7 1 

8 法学院 非师范 法学 本科 4 法学 85 1.7 1 

9 

美术学院 

非师范 动画 本科 4 动画 50 1 1 

10 非师范 

视觉传达设计 

本科 4 视觉传达设计 47 0.94 1 

11 非师范 本科 4 
视觉传达设计 

（陈设工艺设计） 
61 1.22 1 

12 非师范 环境设计 本科 4 环境设计 25 0.5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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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学院 性质 专业名称 
培养

层次 
学制 钱江学院相应专业 

钱江学院

专业人数 

不超过 2%

的人数 

招生

人数 

13 

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

非师范 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

（金融信息服务方向） 
本科 4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1.56 1 

14 非师范 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

（国际 IT服务） 
本科 4 

15 非师范 
电子信息工程 

（物联网工程方向） 
本科 4 电子信息工程 61 1.22 1 

16 理学院 非师范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4 信息与计算科学 30 0.6 1 

17 人文学院 非师范 汉语言文学 本科 4 汉语言文学 82 1.64 1 

18 

经济与管理学院 

非师范 经济学 本科 4 经济学 85 1.7 1 

19 非师范 旅游管理 本科 4 

旅游管理 51 1.02 1 
20 非师范 

旅游管理 

（休闲经济与管理方向） 
本科 4 

21 政治与社会学院 非师范 社会工作 本科 4 社会工作 67 1.34 1 

22 外国语学院 非师范 英语 本科 4 英语 183 3.66 3 

            合计 1385 27.7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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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月 10日印发 


